
雲林縣政府慢遊雲林網站/APP 權限開通使用條款 

有關「慢遊雲林網站/APP」(以下簡稱為本平台)，為促進雲林觀光旅遊環境數位

化及國際化，無償提供業者向本平台申請使用線上服務(以下簡稱為本服務) 。業

者得於本平台揭露業者店家資訊及發放優惠券予消費者，並利用本平台進行優惠

核銷。 

為此，雙方同意本使用條款如下，如有不足之處，得以附件方式進行補述。 

第一條、 服務說明 

1. 業者使用本平台系統服務項目，並獲本平台授權登入系統之管理後台以使用

本服務。 

2. 業者得於自營網站、社群媒體或其他網路介面平台使用本平台所提供之優惠

券功能做為業者線上優惠服務。 

3. 本服務包含業者管理後台、線上優惠券核銷及查看店家優惠券核銷紀錄。 

4. 本系統僅提供資訊提供及線上優惠核銷，不涉及其他金流服務。 

第二條、 店家資訊上架及開放優惠券之約定 

1. 業者保證於本平台申請上架之店家資訊內容應皆屬實，如有欺騙行為，本平

台得立即終止業者使用本服務。 

2. 業者保證於平台所刊載之優惠券內容及使用規則等應完整說明，如因任何未

說明事項任意中止消費者使用優惠而產生消費爭議，應由業者全權負責。 

3. 消費者有關店家資訊及優惠券內容相關問題，皆由業者全權負責，並遵守本

條款中所載事項。 

第三條、 服務終止 

本平台服務期間如業者發生消費者投訴，或於媒體投訴影響本平台聲譽者，且

無妥善處置因而發生消費爭端者，如無其他特別約定，本平台得立即終止業者

使用本服務。 



第四條、 保密義務及安全責任 

1. 本條款同意後，雙方均應負個人資料、技術、產品設計及業務、財務資訊保

密之義務，收受方（指收受資訊之一方）未得揭露方（指提供資訊之一方）

之事前書面許可，不得洩漏本專案任何相關之秘密資訊、個人資料或以此從

事不利於揭露方之情事。任一方若有違反此義務者，對揭露方應負損害賠償

之責任。 

2. 本平台自開立權限帳號給業者自行登入平台系統後，業者及員工應妥善保管

用於登入本服務之帳號、密碼，不得以任何方式讓與、轉借或授權他人登入

執行非約定的工作事項，任何因可歸責於業者未妥善保管本服務之帳號、密

碼而造成之損害，本平台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並得向業者請求賠償。 

3. 業者不因使用本服務而取得本平台任何智慧財產權之明示或默示之授權，且

非事先經本平台書面同意，業者不得使用、重製、或散布本平台上任何形式

之資料。 

4. 本條之各項約定於本合約服務期間屆滿或提前終止後仍永久有效。 

第五條、 授權素材使用 

1. 業者同意提供給本平台的所有店家資料《授權素材》，包括圖片、照片、文

字資料等相關資料，業者聲明並保證下列事項： 

2. 《授權素材》不會侵害任何第三者之版權、專利、商標、商業機密或任何其

他私人的公開發表權、隱私權或是道德上的權力，如有侵犯他人權利或著作

權者，皆由業者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3. 《授權素材》不會觸犯任何法律、規章、法令或規範。 

4. 業者仍保有《授權素材》全部智慧財產權及其他相關權利。 

5. 如業者所提供之《授權素材》包含有相關之任何商標，服務標誌或商品名

稱，業者同意於本同意書目的範圍及本同意書服務期間內授權本平台使用，

並保證擁有授權本平台使用之權利，但業者得隨時終止上開授權。 

6. 任一方於宣傳行銷時如需使用到他方商標、名稱等相關企業形象符號或文字

時，均應通知對方且獲得對方書面同意後始可使用。 



第六條、 本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關法令，雙方配合另行協議補充或修

改。 

第七條、 如有爭議而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雲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